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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資訊學院 RFID 資訊應用與安全學程設置要點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，依

據「嶺東科技大學跨領域學程設置要點」訂定。 

二、 為培養本校學生具備 RFID 資訊應用與安全之專業能力，特開設 RFID 

資訊應用與安全學程（以下簡稱本學程），藉由理論與實務兼顧之培訓課

程，提昇學生升學與就業之競爭能力。 

三、 本學程由資訊學院進行規劃、協調及整合，課程資料另訂之。 

四、 本校大學部一年級至四年級在學學生，欲修習本學程者須向資訊學院申

請，經審查核准者始可修習本學程；申請相關表件資料、程序、審查方

式及修習名額，由資訊學院訂定。 

五、 本學程須修習科目，如附表規定；專業必修課程（9 學分）及專業選修

課程（至少 9 學分），計 18 學分。 

六、 修習本學程之學生，其選課及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之上、下限，悉依本校

學則及選課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七、 學生已修習及格之課程科目學分數與本學程課程科目學分數相同時，得

向資訊學院申請抵免。經資訊學院審核通過始得列抵免修。學生修習及

格之學程科目學分是否列計為其主系畢業學分，依學生主系規定辦理。 

八、 修滿本學程規定之學生，得向資訊學院申請學程修習證明，經資訊學院

審核通過後依規定核發；未經核准修習學程者，不發給學程修習證明。 

九、 修習本學程之學程科目成績及學分，悉依本校學則規定辦理，併入學期

修習學分總數及學期成績計算。 

十、 修習本學程學生，因故無法繼續修習者，須向資訊學院申請放棄修習，

經核准後，准予註銷修習本學程資格。未修滿學程科目與學分者，其已

修習及格之本學程科目學分，是否列計為其主系畢業學分，依學生主系

規定辦理。 

十一、 學生如修畢應修學分但未完成本學程學分，仍可依規定申請畢業，但不

得於畢業後再要求補修學程課程。 

十二、 本要點經院課程委員會、院務會議、校課程委員會、教務會議通過核定

後實施，學程修訂時亦同。 



附表 智慧科技學院 RFID 資訊應用與安全學程課程標準 

課 程 類 別 科 目 開課院系 學分 

RFID
資
訊
應
用
與
安
全
學
程
至
少
應
修
18
學
分

專業必

修課程 

（9學

分） 

資料庫系統/資料庫管理系統 
資科系(含原資網系)/

資管系 
3 

RFID 概論 資科系 3 

資訊安全 
資科系(含原資網系)/

資管系 
3 

專業選

修課程 

（至少

9學

分） 

RFID 資訊系統 資科系 3 

網路技術實務 資科系 3 

行動資訊應用 
資科系(含原資網系)/

資管系 
3 

行動與無線網路 資科系 3 

射頻辨識理論與實務 資科系(含原資網系) 3 

實務專題(一)/實務專題(二)/實

務專題(三) 

資科系(含原資網系)/

資管系 
6 

註： 

1. 專業必修課程（9 學分）、專業選修課程（至少 9 學分）。

2. RFID 資訊應用與安全學程至少應修 18 學分。




